
浙医协〔2025〕46号

关于举办浙江省 2025 年第二期临床基因扩增检验

实验室技术人员上岗培训暨浙江省临床检验质量

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办法》（卫

办医政发〔2010〕194号）和《转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

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办法的通知》（浙卫办医

〔2010〕2号）文件精神，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人员须经

指定机构技术培训合格后，方可从事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工作。

为全面加强我省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规范化管理，保证临

床基因扩增检验质量，满足医疗机构实验室人员的培训需求，

浙江省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与浙江省临床检验中

心定于 2025年 8月 12日至 8月 14日在杭州市举办浙江省 2025

年第二期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技术人员上岗培训暨浙江省



临床检验质量管理培训班。

培训内容分理论和实验两部分，理论和实验考试合格者可

获得“浙江省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技术人员上岗证”。现

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1.临床基因扩增检验的质量保证；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

的规范化管理要求。

2.感染性疾病相关基因检测、肿瘤相关基因检测、遗传病基

因检测、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因检测等临床规范化应用与质

量管理。

3.核酸检验的基础理论和各类分子诊断技术的应用。

4.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建设要求等。

二、培训对象

1.需从事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2.已有浙江省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技术人员上岗证，但

三年来未参加线下理论培训的技术人员须参加理论部分继续教

育培训，以维持上岗证的有效性。

3.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技术人员上岗证上工作单位与

现工作单位不一致需换证的技术人员须重新参加理论培训。

4.本次培训仅面向本省医疗机构，培训人员需有临床医学检

验或病理学技术专业职称。

三、学分授予



因学分名额控制，本次学分授予只面向仅参加三年一轮继

续教育培训的学员（即无需拿上岗证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

予省级继续教育Ⅰ类学分 5 分（项目名称“浙江省临床检验质

量管理培训班”，项目编号 2025-11-01-006）。其他考核合格人

员授予“浙江省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技术人员上岗证”。

四、时间地点

1.理论培训

报到时间：8月 12日 14:00-18:00。

培训时间：8月 13日至 14日。

培训地点：杭州雷迪森铂丽大饭店，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市

心北路 108号；总机：0571-83788888。

2.实验培训

培训时间和地点将视报名情况在杭州分批次分实验室进

行，届时详见浙江省临床检验中心数字化平台的相关通知。

五、培训费用

理论培训费：1000元/人；实验培训费：800元/人。现场通

过支付宝或微信扫码交费，开票时请提供所在单位税号。

六、报名须知

1.参加培训的学员请在浙江省临床检验中心数字化平台

（http://zjccl.hospitalstar.com:9096/）注册、用个人账号报名，务

必上传专业职称证书、保证信息填写正确。

2.已有上岗证的学员须上传原有上岗证。



3.“浙江省 2025年第二期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技术人

员上岗培训暨浙江省临床检验质量管理培训班”理论培训和实

验培训的报名链接不同。所有需要获得上岗证的学员应同时在

两个链接（“理论培训”和“实验培训”）中报名。只需理论

培训的学员在“理论培训”链接报名。

4.省临检中心将对报名学员进行资格审核，并退回不符合要

求的学员。请报名学员于 7月 31日前在报名链接查看资格审核

状态。通过审核的学员现场报名注册时须携带专业职称证书原

件以供审核。

5.参加培训的学员注册单位、开票单位、上岗证单位三者名

称须一致。

6.欲参加培训的学员应尽快报名并及时查看确认是否通过

审核，额满截止。报名后因故不能参加培训的学员，请及时在

网上取消报名。

联系人：金静；电话：0571-85330525、85239025。

七、住宿预定

如需住宿，请确认已报名成功（即通过资格审核）的学员

扫酒店二维码预定房间，住宿为标间（拼房）：200 元/床/天/

人。酒店联系人：王文君；电话：13777841586。



浙江省医院协会

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 浙江省临床检验中心

2025年 7月 16日

抄送：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医政药政处，浙江省民

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浙江省医疗服务管理评价中心

浙江省医院协会办公室 2025年 7月 16日印发


